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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政府是否有憲法上之權限制定國土法、國土法之立法目的與基本原

則互相不銜接、國土法之管制手段集中於公權力管制手段，但其刑罰及

行政罰之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過於瑣碎繁細，不利於執法、國土法上零

散之非公權力管制手段促進效能不大、協調參與人不完整、國土法之計

畫行政程序中，民眾參與階段過少且表示意見時間受限、國土計畫審議

會宜改為二級審議會、開發許可制之審議許可標準不明確亦欠缺法律保

留、過度放寬得申請之國土分區、審議程序欠缺聽證或利害關係人陳述

意見之設計、國土保育費或影響費是否相當於漲價歸公精神等疑義，均

有待評估。 

本案爭點 國土計畫法評析 

重點整理 
解評 

一、 立法目的與規制原則 

依國土計畫法（下稱「國土法」）第 1 條規定，本法之

立法目的：「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

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理配置、強化國

土整合管理機制、復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

求國家永續發展。」 

(一)「真正」立法目的為統一並指導（取代）都市計畫

及區域計畫、協調整合其他部門計畫、保障人民計

畫參與權利。 

(二)國土法的立法目的，未能表明保障人民計畫參與權

限之目標，例如：國土法第 12 條座談會、公聽會、

向主管機關提出意見，第 34 條公益訴訟等，未明

文人民有參與國土計畫內容之程序權利，是一種

「主觀公法權利」。 

(三)國土法第 6 條揭示「規劃之基本原則」包含抽象之

永續發展原則、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力原則、整

體規劃原則、民眾參與原則、國土分區之規劃原

則，無優劣順序之設定且缺乏較具體可操作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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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則，例如：節約使用空間資源原則、優先採行城鄉

向內發展原則、節約使用能源原則、計畫相互協調

原則、鄉鎮市採取主動式之土地政策原則、公共利

益優先於個人利益原則等。 

二、 管制手段 

(一)公權力管制手段 

1.刑罰：國土法第 39 條之構成要件或法律效果，均

過分複雜，不利執法。簡化為：行為人故意違反

國土分區及分類使用，至釀成災害或致人於死或

重傷者，得處十二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

萬元以下罰金，賦予法官就具體個案之刑罰裁量

權，似較明確簡要，有利於執行。 

2.行政罰 

(1)國土法第 38 條遺漏相當多之義務違反條款，例

如：國土法第 18 條之拒絕接受調查或勘測條

款、第 32 條違法增建改建者、第 37 條違反限

制住居或強制遷居者，均乏法律效果制裁，似

尙有斟酌增補罰則之餘地。 

(2)行政罰處罰以行為人為原則，其他非行為人須

有法律明文始得成為處罰主體。但國土法第 38

條僅規定對狀態責任人於無法發現行為人時，

得課予其受行政強制執行之義務，缺乏受行政

處罰之義務，似有增補狀態責任人亦有「備位」

受罰之可能，以杜遺漏。 

(3)若能於處罰前，得由裁罰機關先命行為人或狀

態責任人，於一定期間內自行回復原狀使用

者，得免除處罰之行政裁量權，亦有助於解決

微小違規卻受不輕處罰之「法重情輕」的困擾。

(二)非公權力手段 

1.促進手段 

(1)係指對國土法目標之達成，具有助益性、促進

性之手段，如利用補助款方式，對地方自治團

體的基礎設施興建或都市更新、國宅興建給予

財務上協助。 

(2)國土法第 44 條第 3 項第 3 款雖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設置之國土永續發展基金，得補助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但其項目限於「辦理違規查處」

及支應「民眾檢舉獎勵」。且該補助款來源僅限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點整理 解評 

於違反國土法罰鍰提撥之一定比例，促進功能

有限。 

2.協調手段 

(1)國土法之協調條款，例如：內政部協調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部門計畫（第 17 條第 4 項）、

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國土復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

關（第 35 條第 3 項）、行政院協調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安置安全堪慮

地區人民（第 37 條第 2 項）及各級主管機關應

協調各有關機關提供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

敏感地區相關資料（第 19 條第 1 項）。 

(2)另於第 7 條第 1 項設置外部專家學者、民間團

體為主的「行政院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以進

行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及決定，由

於整合協調應由被協調者全體參與，始符行政

層級法制，此種雙軌制之協調分工，似有疑義。

(3)參酌奧地利實務作法，由行政院長、各部會首

長、直轄市及縣市長及不具有表決權之專家學

者及民間利益團體代表組成「國土計畫審議

會」，並在內政部下設「次長代理會議」及「工

作小組」，將協調工作改成單軌一元化。 

3.契約模式 

(1)係指行政機關與人民依私法上之合意，以貫徹

或實現國土規劃之內容，如協議價購人民土

地。（國土法第 33 條、第 36 條第 3 項） 

(2)行政機關為滿足人民增加建地或可供營業使用

之土地面積，亦常與人民締結（行政）雙務契

約，約定行政主管機關改變土地分區，而人民

則免費捐贈一定比例土地給主管機關的契約。

國土法未有明文，似宜擴大明文推動此種計畫

契約模式，免生違法或違憲爭議。 

三、 計畫程序 

(一)程序流程：調查、蒐集資料（國土法§18、§19）→

計畫之擬定、變更（§11）→民眾參與（§12）→審

議（§7）→核定（§13）→公告實施（§13）→通盤

檢討（§15）。 

(二)評析： 

1.民眾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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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土法第 12 條：民眾在計畫擬定前後及審議前

有參與計畫提供意見之機會，包含舉辦座談

會、公開展覽、舉行公聽會並提出書面等。 

(2)參與時機侷限於審議前的階段，審議後及核定

前階段並無參與機會，且提出書面資料的期間

僅限於公展 30 天內，過於短暫。 

(3)應保障每一階段均有參與機會，於各階段之「說

明會」除邀請民眾參加外，並開放網路視訊，

且於國土計畫核定前均得以書面或網路提供意

見供審議或核定機關參酌。 

2.國土計畫審議會 

(1)國土法第 7 條：行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內政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中央層級多出「非主管機關」層級的「行

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 

(2)依憲法第 53 條規定，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

關，方有國土規劃之權限及協調解決其他各部

會之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內容相互競合之能

力，為國土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應為執

行機關，仍保持二級之國土計畫審議會。 

(3)依權責相符原則及審議會之組成結構而言，審

議結果僅具有參考價值，並沒有拘束各級主管

機關之效力。 

3.中央代行地方權限 

(1)地方自治團體未依期限辦理，中央主管機關毋

庸任何必要理由，即得代行地方權限，如逕為

公告及公開展覽核定之國土計畫（第 13 條第 1

項）、擬定或變更地方國土計畫及都市計畫（第

15 條第 2 項、第 16 條第 2 項）。 

(2)此種規範乃違反權限分立自治原則、正當法律

程序原則及比例原則而違憲，應補充程序要

件，以免不當剝奪地方政府之規劃自治權限。

四、開發許可制 

(一)即申請人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

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但原則上「不得變更」國

土四大功能分區及分區內之二大類分類使用，但得

變更原區域計畫法上之「地目變更」。 

(二)開發申請在國土四大功能分區，皆得因其係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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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建設」或「公用事業計畫」要件，而突

破國土法之分區分類使用限制。 

(三)開發許可制之審議程序及其嗣後變更程序過於不

明確，國土法第 26 條第 2 項就審議決定許可與否

之標準，僅為相當抽象之規定，如土地使用適宜

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境及人為設

施容受力等，具體許可條件則授權由內政部以法規

命令定之，是否符合「重要性法律保留」原則，猶

待商榷。 

(四)開發許可申請人獲得「使用許可」之代價是否相

當，有無違反憲法第 143 條第 3 項規定「土地價值

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之暴利剝奪原則（即漲

價歸公原則），亦有待評估。似宜在國土法上增列

「相當之可建築用地」及「以行政契約約定」之明

文，藉以確保各級主管機關之「漲價歸公」的目標。

四、 權利保護 

(一)針對開發許可駁回處分（含不受理處分）：申請人

除得依法提起訴願外，亦得循序提起撤銷訴訟。 

(二)針對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地方國土計畫之復議決

定：國土法第 14 條雖規定地方國土計畫擬定機關

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國土計畫，得於公告實施

前，提出一次申請復議。但並未禁止地方政府對復

議後維持原核定之決定，提起訴願權利。 

(三)公益訴訟 

1.國土法第 34 條規定，增加受害人民或公益團體監

督國土主管機關之違法消極不作為，對於開發許

可申請人，間接構成另外一種「公益監督」，甚具

有開創性。 

2.對復議決定之權利救濟，最好亦能增補於國土法

施行細則中，以釐清紛爭。 

五、 結語 

(一)中央政府是否有憲法上之權限制定「國土計畫法」

尚有爭議，尤其是其內容大幅侵害地方政府之都市

計畫規劃自治權利，實屬可議。 

(二)國土法之立法目的與基本原則互相不銜接，過於抽

象難以發揮指導具體規劃功能，宜增列「節約使用

空間原則」、「城鄉內向（非外擴）發展原則」、「計

畫相戶協調原則」等，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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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土法之管制手段集中於公權力管制手段，但其刑

罰及行政罰之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過於瑣碎繁

細，不利於執法，似宜加以簡化其類型，並增補行

政罰得處罰行為人外之狀態責任人，以符合「處罰

法定主義」。 

(四)國土法上雖有零散之非公權力管制手段，但是不論

是促進手段、協調手段或契約模式，均呈現促進效

能不大、協調參與人不完整，若能加重非權力手段

效能，將有助於國土法之圓滿運作。 

(五)國土法之計畫行政程序中，民眾參與階段過少，表

示意見時間受嚴格限制；三個層級的國土計畫審議

會，宜改成二級審議會，將中央主管機關改成「行

政院」，在中央代行地方政府之權限設計上，缺乏

先前協商機制，違反比例原則及中央地方權限劃分

原則。 

(六)開發許可制的審議許可標準不明確亦欠缺法律保

留；過度放寬得申請之國土分區；審議程序欠缺聽

證或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之設計；使用許可人所繳

交之國土保育費或影響費是否相當於「漲價歸公」

的精神，有待評估。 

(七)國土法上利害關係人或當事人之權利保護，僅見公

益訴訟條文，缺乏地方政府及開發許可申請人之權

利救濟明文。 

考題趨勢 國土法之管制機制、管制程序及權利救濟之評析及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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